重庆市南川区应急管理局行政处罚案件
信息公开表
一、案件概况
2025 年 08 月 15 日，南川区应急管理局非煤矿山科执法人员对重庆市**公司开展执法检查，该企业矿山西北侧最终边坡标高为+700m 至+710m 段，沿走向有5 米左右岩石有明显裂缝和滑移现象，存在局部滑坡风险，且该公司未及时发现并采取措施清除该隐患。依据《金属非金属矿山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》（露天矿山部分）第八条的规定，以上问题属于重大事故隐患。
[bookmark: OLE_LINK18][bookmark: OLE_LINK19]2025年8月19日，南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进行了立案调查。经查，重庆市xx公司的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四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。
二、处理情况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零二条，结合《重庆市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裁量基准（试行）》第一部分第六条第（三）项、第二部分第一节序号 34 第二档，决定对重庆市**公司作出罚款 21100 元（贰万壹仟壹佰元整）的行政处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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